
 

 
 

附表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暨所屬機構    年廉潔楷模表 

姓 名  性 別  

服務機關、單
位 及 職 稱 

 
官 職 等  

年 資  

本 機 關 
到 職 日 

 e-mail： 

最近 3 年獎
懲或刑事處分

紀錄 

考 核 年 度 年 年 年 

奬 懲 紀 錄    

請勾選符合行

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廉潔楷模

實施要點第三

點項目（請勾

選 一 項 ） 

□  踐行或推動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：親身力行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」有關受贈財物、飲宴應酬、請託關說及其他廉政倫理事件之相

關規定並依規定報備登錄，或於機關宣導推廣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」，效果顯著，足為廉潔典範。 

□ 檢舉貪瀆不法：主動檢舉或提供資料，因而偵破貪瀆不法案件，對

維護機關之廉潔形象，具有重大貢獻。 

□ 防貪瀆省公帑：執行職務，有效防止貪瀆舞弊或節省巨額公帑，具

有重大貢獻。 

□ 其他廉潔事蹟：其他對提升本機關（構）廉潔風氣，具有重大貢獻

之事蹟。 

推薦機關（構）

及單位主管考

評意見 

考評長官 
職銜姓名 

考 評 意 見 蓋 職 章 

 

 

 

 

 

 

本總處政風

室初審意見 
 

備    註  

具 體 事 蹟 （ 請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） 

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